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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 ： 1065）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建議發行科技創新綠色公司債券

天津創業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及對本公告內容的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4年4月23日，董事會審議通過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監會」）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申請註冊發行本金總額不超過
人民幣1,000,000,000元為期不超過十年的科技局創新綠色公司債券（「綠色公司
債券」）的議案。

建議綠色公司債券發行

建議綠色公司債券發行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發行規模： 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000,000,000元

期限： 不超過10年（可以是單一期限品種，也可以是多種期
限的混合品種，將根據市場及資金需求靈活調整）

利率： 採用固定利率形式，由簿記建檔方式確定

發行方式： 面向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可以一次或分期發行

上市或交易場所： 上交所

募集資金用途： 用於償還公司綠色項目有息負債、補充運營資金、項
目建設等合法合規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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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及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為了高效、有序地完成本公司綠色公司債券註冊、發行工作，董事會提請
股東大會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及其授權人士負責本次註冊發行綠色公司債券有關
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a) 在法律、法規允許的範圍內，根據市場條件和本公司需求決定公司發行綠色
公司債券的具體發行方案及修訂、調整申請發行公司債券的發行條款，包括
但不限於發行額度、發行期數、發行時間、發行期限、發行利率、承銷方式、
擔保方式、募集資金用途等相關的一切事宜；

(b) 負責修訂、簽署和申報與註冊發行綠色公司債券有關的合同、協議和相關的
法律文件，並辦理綠色公司債券發行的申報、註冊手續；

(c) 如監管政策或市場條件發生變化，可依據監管部門的意見對發行綠色公司
債券的具體方案等相關事項進行相應調整；

(d) 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e) 辦理與發行綠色公司債券有關的其他事項；

(f) 具體辦理與發行綠色公司債券有關的相關事宜並簽署相關文件；及

(g) 上述授權在發行的綠色公司債券的註冊批文有效期內持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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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綠色公司債券的原因及益處

（一） 加強資本市場持續發聲，提高資本市場影響力

本公司註冊發行綠色公司債券，將進一步加強本公司在資本市場的持續發
聲，並彰顯本公司在科技創新、綠色環保領域的投入和成果，有助於提高本
公司在資本市場及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領域影響力和認可度。

（二） 符合本公司在綠色科技創新領域的戰略規劃

2023年，本公司成功組建了技術產品中心（「雙碳」研究中心），進一步加強科
技創新投入，後續也將在「雙碳」領域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從降碳、減碳、
替碳、控碳四大方向入手，開展創新與實踐，為企業高質量發展和綠色低碳
轉型提供支撐。本公司發行公司綠色公司債券，有助於深入實施創新驅動、
綠色發展戰略，服務國家科技創新及環保產業發展。

（三） 優化公司融資結構，儲備充足額度

本公司存量債務約90%為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債務來源渠道相對單一，
發行綠色公司債券有助於本公司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
例，拓展本公司融資渠道，優化本公司融資結構，降低財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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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建議綠色公司債券的發行須待本公司股
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上以特別決議案的形式批准以及於中
國證監會及上交所註冊後，方可作實。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將以投票方式就所提
呈之特別決議案進行表決。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儘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推薦建議

董事會認為發行綠色公司債券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董
事會建議股東投票贊成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有關發行綠色公司債券的特
別決議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建議綠色公司債券的發行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
行，因此於買賣或投資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唐福生

中國，天津
2024年4月23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3名執行董事唐福生先生、潘光文先生及聶艶紅女
士；3名非執行董事王永威先生、安品東先生及劉韜先生；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薛濤先生、王尚敢先生及劉飛女士組成。


